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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8〕46号

青海省、甘肃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物价局，国家电网公司，各太阳能热
发电示范项目投资企业：

 2016年9月，我局印发《关于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223号，以下简称《通知》），
启动首批20个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为落实示范项目建设有关要求，加快推进示范项目建设，确保实施效果，
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基础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示范项目建设

 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开展的太阳能热发电利用示范工程，是推动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进步和
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顺利建设运营对于示范引领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相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和各示范项目投资
企业作为示范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必须高度重视，突出目标导向，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认真做好示范项目各项工作
，确保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按要求建成投产，发挥应有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多措并举，着力构建项目推进机制

 （一）建立电价退坡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881号）明确，2018年12月31日
前全部建成投产的首批示范项目执行每千瓦时1.15元（含税）标杆上网电价。根据示范项目实际情况，首批示范项目
建设期限可放宽至2020年12月31日，同时建立逾期投运项目电价退坡机制，具体价格水平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另
行发文明确。

 （二）建立建设内容调整机制

 为促进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在不影响行业公平公正性的前提下，示范项目业主可对相关示范建设内容进行适当
调整，相关调整应符合以下要求：（1）股权结构变更需维持绝对控股方不变；（2）建设场址变更范围位于同一县域
范围内；（3）储换热介质和技术参数调整需保证系统性能优化；（4）相关企业协商一致的，可调整技术集成商；（
5）其他示范内容原则上不得调整。建设内容调整须由企业报经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技术支撑机构研究审定和履行
相关程序，并于6月底前完成；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需将示范内容调整批复情况及时报备我局。

 （三）建立项目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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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有关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对通报中所列主动退出
的示范项目，所在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配合做好相关善后工作；对通报中所列逾期未报送建设承诺的示范项目，取
消项目示范资格，不再享受示范政策；通报中所列承诺继续建设的示范项目投资企业，须按照通报中明确的计划开工
时间和计划投产时间，同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工程质量要求，确保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对于未按通报明确时限开工
或投运的项目投资企业，将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或限制参与后续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

 三、加强协作，多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一）我局将会同有关方面，严格《通知》规定及有关要求，对示范项目实施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建立健全和强化
落实“退坡、调整、退出”三项工作机制和失信惩戒等制度，确保发挥首批项目行业示范引领作用。

 （二）各示范项目所在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及时开展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同时加强服务保障和组织协调，特别要
做好与地方政府、电网企业的沟通协调工作，确保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效益。

 （三）国家电网公司要按照《通知》要求，结合各示范项目明确的计划建设进度，及时开展配套电网送出工程建设
，并提前研究示范项目投产后的并网运行方案，确保示范项目发电量全额消纳。

 国家能源局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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